
教育部體育署 

「跨性別及雙性人學生參與112年全中運及全大運競賽規劃」說明會 

實施計畫 

壹、依據：教育部體育署111年2月16日臺教體署秘(二)字第1110006240號函辦

理「跨性別及雙性人學生參與全中運及全大運競賽規劃計畫」。 

貳、目的：為維護國內跨性別/雙性人/非二元性別學生參與運動競賽之權益，建

立規範，使國內跨性別與雙性學生運動選手有依據可參與與其性別認同相

同之組別；使各執行單位（如：縣市政府、單項運動協會、參賽學校等）

欲依性別平等相關法規執行時，有法可循；促使國內在體育運動領域符合

國際性別平等發展趨勢及內涵。 

 

參、說明會辦理： 

一、主辦單位：教育部體育署 
二、承辦單位：高雄醫學大學 
三、說明會參加對象： 

(一)  各直轄市（縣市）政府教育局（處）主管單位代表。 
(二)  擬參加 112 年全中運及全大運之學校代表。 
(三)  112 年全中運及全大運辦理運動種類之國內單項運動協會代表。 

 
四、說明會辦理時間及地點： 

場次 日期/時間 地點 

1 
111 年 8 月 1 日（一） 
上午 10 時至 11 時 30 分 

視訊會議 

2 
111 年 8 月 1 日（一） 
下午 2 時至 3 時 30 分 

視訊會議 

3 
111 年 8 月 3 日（三） 
上午 10 時至 11 時 30 分 

視訊會議 

4 
111 年 8 月 3 日（三） 
下午 2 時至 3 時 30 分 

視訊會議 

 



五、說明會流程： 
(一)  上午場次： 

時間 內容 主持人 

09：50~10：00 報到  

10：00~10：10 長官致詞 教育部體育署 

10：10~11：20 
112年全中運及全大運開放跨性

別及雙性人學生背景說明 
教育部體育署 

10：20~11：00 
跨性別及雙性人學生參與全中

運及全大運競賽規劃 
高雄醫學大學 
許美智教授 

11：00~11：30 Q&A 
教育部體育署 

許美智教授、方世華教授  
吳思賢醫師 

(二)  下午場次： 

時間 內容 主持人 

13：50~14：00 報到  

14：00~14：10 長官致詞 教育部體育署 

14：10~14：20 
112年全中運及全大運開放跨性

別及雙性人學生背景說明 
教育部體育署 

14：20~15：00 
跨性別及雙性人學生參與全中

運及全大運競賽規劃 
高雄醫學大學 
許美智教授 

15：00~15：30 Q&A 
教育部體育署 

許美智教授、方世華教授  
吳思賢醫師 

 
 

六、說明會報名方式： 
(一)  一律採網路報名：https://reurl.cc/1Z5qkV。 

 （複製連結或掃描右方 QR code 皆可報名） 
(二)  報名日期：即日起至 111 年 7 月 28 日（星期四）下午 5 時止。 
(三)  聯絡單位：高雄醫學大學跨性別計畫執行小組 

 聯絡電話：07-3121101 分機 2285；電子信箱：b8604159@gmail.com 
(四)  會後若有相關建議或任何意見，請於一周內填寫網路意見回覆表：

https://forms.gle/MeVy21Um7NH5iYRU6。 

https://reurl.cc/1Z5qkV
mailto:b8604159@gmail.com
https://forms.gle/MeVy21Um7NH5iYRU6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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跨性別/雙性人/非二元性別學生運動員之 112 年全中運

(全大運)參賽組別申請須知（草案） 

  
 

（由 OOO 年 O 月 O 日起生效） 
  
 
 
 
 
 
 
 
 
 
 

申請跨性別/雙性人/非二元性別學生運動員之 112 年全中運(全大運)參賽組別，請聯絡

審查委員會 

姓名： 

地址： 

電話： 

電子郵件：  

  
 

  

附錄一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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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本申請須知依「OOOOO 運動會競賽規程」第 O 條第 O 項訂定之，以提供跨性別/雙性人/
非二元性別申請參與符合其性別認同的比賽組別。 

二、本申請須知用詞，定義如下： 

(一) 審查委員會：指由教育部體育署任命具有適當知識和專長的人員組成，以執行本申

請須知。 

(二) 性別認同：指個人對自我歸屬性別的自我認知。 

(三) 跨性別者：指性別認同與出生時指定的性別不同者。 

(四) 雙性人（性發展障礙）：不典型的染色體、性腺或解剖學的性別發育異常。 

(五) 非二元性別：是指一系列不完全是男性或女性的性別認同，這些身份在男性或女性

的分類以外。 

(六) 成年：以申請日為基準，年齡已滿 18 歲或以上。 

(七) 未成年：以申請日為基準，年齡未滿 18 歲。 

三、本申請須知適用對象為，在符合其性別認同下有資格參加國際比賽，或參加政府資助之

賽事運動員，或在非國際比賽中，創下世界（或全國）紀錄的國家級運動員。 

四、應遵照國際單項總會建議的規定，以確定跨性別/雙性人/非二元性別是否符合參賽組別

資格。 

五、參賽組別之資格： 

(一) 適用於所有跨性別/雙性人/非二元性別的規定 

1. 任何運動員均不會被迫接受任何醫療評估及 /或治療。運動員有責任與其醫療團

隊密切協商，決定進行任何評估和/或治療。 

2. 跨性別/雙性人/非二元性別運動員一旦符合相關資格，並開始參加符合其性別認

同的比賽， 他/ 她不得任意轉換成其他性別參賽，該性別維持的期限須依國際單

項總會之規定。 

3. 自他/她作為跨性別運動員參加的第一次比賽後，若欲轉換至其他性別，且他/她
必須符合參加其他性別比賽資格的所有條件。 

4. 運動員若需使用世界反運動禁藥（World Anti-Doping Agency，WADA）禁用清

單上的物質，如 Testosterone（睪固酮）、Spironolactone（螺內酯）或 GnRH
（促性腺激素釋放激素），應申請治療用途豁免，或遵守世界反運動禁藥規範

中的任何規定。 

(二) 跨性別/雙性人/非二元性別學生運動員的男子組別資格條件 

1. 運動員性別認同是男性，應在其希望參加的第一次比賽三個月前提出申請。 

2. 繳交「參賽運動員性別認同聲明書」（附件 A）。審查委員會於收到此類申請

後，應在合理可行的情況下儘快召開組別資格審查委員會，審查該運動員是否

有資格參加比賽中的男子組別，若資格符合則出具書面證明。 

3. 申請文件為「成年運動員性別身分變更申請表」（附件B）或「未成年運動員性

別身分變更申請表」（附件 C）。 

(三) 跨性別/雙性人/非二元性別學生運動員的女子組別資格條件 

1. 運動員性別認同是女性，應在其希望參加的第一次比賽報名三個月前提出申請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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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. 繳交「參賽學生運動員性別認同聲明書」（附件 A）。審查委員會於收到此類

申請後，應在合理可行的情況下儘快召開組別資格審查委員會，審查該運動員

是否有資格參加比賽中的女子組別，若資格符合則出具書面證明。 

3. 申請文件為「成年學生運動員性別身分變更申請表」（附件B）或「未成年學生

運動員性別身分變更申請表」（附件 C）。 

4. 為維持女子組別資格，尚須符合第七條的規定。 

六、申請組別資格審查程序 

(一) 申請者於第一次比賽報名截止日三個月前提出申請，並由所屬單位送件。 

(二) 送件後由審查委員會受理案件及審核： 

1. 若審核通過，申請者檢具書面證明，由所屬單位向賽會主辦單位報名參賽。 

2. 若審核未通過，申請者不服，可以在收到決議後十個工作天內向審查委員會提

出申訴，將於五個工作天內辦理複查。 

七、監控 

(一) 獲得審查委員會通過者，自通過日起，於該國際單項總會規定之性別維持期限內，

審查委員會可以隨時無預警進行其血清睾固酮濃度檢測，運動員應提供正確的聯絡

資訊並配合檢測。 

(二) 運動員須符合國際單項運動總會的最新資格條件，審查委員會可以隨時監控她是否

持續維持女性的參賽組別資格： 

1. 必要時，可要求先前被確定符合女子參賽組別資格的跨性別/雙性人/非二元性別

運動員接受審查委員會的進一步評估，以確定她是否仍然符合這些條件。 

2. 在為維護比賽的公平性和/或完整性和/或參賽者的安全而有必要的情況下，審查

委員會可以暫時停止運動員參加國家級與國際級比賽，直到問題得到解決。 

八、違規處分 

申請者若違反第七條規定，依相關規定處理外，並撤銷其參賽組別之資格、成績及所得

獎勵。 

九、保密 

(一) 各單位在執行本須知時，應嚴格遵守保密義務。 

(二) 申請者所送之文件資料，依個人資料保護法規定辦理。 

 
 



    參賽學生運動員性別認同聲明書(草案)          附件 A 
 

 

申請學生個人資料： 

姓名  

身分證字號  

出生年月日  

所屬單位  

 

為參加本運動賽會，並精準地表達性別的認同，本人欲參加之組別為： 

 

□男子組 

□女子組 

 

 

此聲明僅作為參加本項運動競賽之用，不得揭露於第三者或散佈，特立此

證。 

 

 

 

申請人簽名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未成年人法定代理人簽名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填寫日期: 中華民國       年       月        日   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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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成年學生運動員性別身份變更申請表(由申請人填寫)  
 
 

姓名  聯絡電話  

運動種類與項目  電子郵件地址  

戶籍地址/通訊地址  
本人同意以下三點： 
1. 該組織審查委員會審理本人提供之相關文件和紀錄，並善盡保密之責，未經同意，不得揭露於第三

者或散佈。 
2. 所提供之文件和紀錄，均屬實無誤，若有不實，自願退出申請。 
3. 經委員會審查性別身分變更通過，並開始參加符合性別認同的比賽，參賽性別維持的期限應依國際

單項總會之規定。 
 
簽名 日期 

 
 

 
備審資料 

 
1. 身分證正反面影印本。 
2. 參賽運動員性別認同聲明書。 
3. 過去曾參加運動競賽之參賽紀錄（比賽名稱、日期、名次）。 
4. 專科醫師診斷書一份、心理測驗報告一份。 
5. 運動員須符合國際單項運動總會的最新資格條件，審查委員會可以隨時監控她是否持續維持跨

性別/雙性人/非二元性別的女子組參賽資格。 
6. 申請者由男性轉變為女性須檢附 12 個月內睪固酮檢測報告。 
7. 其他有利於審查的資料（非必須）： 
 檢附 12 個月以上的就醫紀錄（起始日為申請日）。 
 應繳交親友對本人行為、態度和方式之性別認同，任何相關文件，顯示與的性別認同一致。 
 由專業醫療保健人員（例如：精神科醫師/專科醫師、心理師等）出具與性別認同相關的所有

治療、處方或非處方藥物的完整清單。 
 治療用途豁免（TUE）核可證明。 

 
 
 

附件 B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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成年學生運動員性別身份變更申請表(由所屬單位填寫) 
 
 

姓名  單位名稱  

參賽運動種類與項目  

單位聲明： 
1. 本單位為上述運動員提交參加運動比賽之性別身分變更申請，此份申請表僅作為參加運動比賽

目的之用。 
2. 承辦單位與相關人員應善盡保密之責，未經同意，不得揭露於第三者或散佈。 

 
 
教練簽章 日期 聯絡電話 

承辦人 簽章 日期  聯絡電話 

單位主管簽章 日期 聯絡電話 

學校首長/機關團體負責人簽章 日期 聯絡電話 

此處加蓋機關戳記或關防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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過去曾參加運動競賽之參賽紀錄表 

 
申請人姓名： 所屬單位： 
 
是否有過去參賽/獲獎紀錄  □ 否        □ 是(請填入下列表格) 
 

序號 參賽日期 比賽名稱 運動種類 項目（量級） 名次 

範例

（正式

文件請

刪除此

列） 

110/04/22 
中華民國 110 年

全國中等學校運

動會 
國女組田徑 200 公尺 無 

1      

2      

3      

4      

5      

（篇幅不足請自行增加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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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未成年學生運動員性別身份變更申請表(由申請人填寫)       
 
 

申請人姓名  聯絡電話  

運動種類與項目  電子郵件地址  

戶籍地址/通訊地址  

法定代理人姓名  聯絡電話  

戶籍地址/通訊地址  電子郵件地址  

本人同意以下三點： 
1. 該組織審查委員會審理本人提供之相關文件和紀錄，並善盡保密之責，未經同意，不得揭露於第三

者或散佈。 
2. 所提供之文件和紀錄，均屬實無誤，若有不實，自願退出申請。 
3. 經委員會審查性別身分變更通過，並開始參加符合性別認同的比賽，參賽性別維持的期限應依國際

單項總會之規定。 
 
法定代理人 簽名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日期 

申請人 簽名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日期 

 
 

備審資料 
 

1. 身分證正反面影印本。 
2. 參賽運動員性別認同聲明書。 
3. 過去曾參加運動競賽之參賽紀錄（比賽名稱、日期、名次）。 
4. 專科醫師診斷書一份、心理測驗報告一份。 
5. 運動員須符合國際單項運動總會的最新資格條件，審查委員會可以隨時監控她是否持續維持跨

性別/雙性人/非二元性別女子組的參賽組別資格。 
6. 其他有利於審查的資料（非必須）： 
 檢附 12 個月以上的就醫紀錄（起始日為申請日）。 
 親友對本人行為、態度和方式之性別認同，任何相關文件，顯示與本人性別認同一致。 
 由專業醫療保健人員（例如：精神科醫師/專科醫師、心理師等）出具與性別認同相關的所

有治療、處方或非處方藥物的完整清單； 
 申請者由男性轉變為女性得檢附 12 個月內睪固酮檢測報告。 
 治療用途豁免（TUE）核可證明。 

 
 
  

附件 C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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未成年學生運動員性別身份變更申請表(由所屬單位填寫) 
 
 

學生姓名  單位名稱  

參賽運動種類與項目  

單位聲明： 
1. 本單位為上述運動員提交參加運動比賽之性別身分變更申請，此份申請表僅作為參加運動比賽

目的之用。 
2. 承辦單位與相關人員應善盡保密之責，未經同意，不得揭露於第三者或散佈。 

 
 
教練簽章 日期 聯絡電話 

承辦人 簽章 日期  聯絡電話 

單位主管簽章 日期 聯絡電話 

學校首長/機關團體負責人簽章 日期 聯絡電話 

此處加蓋機關戳記或關防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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過去曾參加運動競賽之參賽紀錄表 
 
申請人姓名： 所屬單位： 
 
是否有過去參賽/獲獎紀錄  □ 否        □ 是(請填入下列表格) 
 

序號 參賽日期 比賽名稱 運動種類 項目（量級） 名次 

範例

（正式

文件請

刪除此

列） 

110/04/22 
 

中華民國 110 年

全國中等學校運

動會 
國女組田徑 200 公尺 無 

1      

2      

3      

4      

5      

（篇幅不足請自行增加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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	2. 跨性別/雙性人/非二元性別運動員一旦符合相關資格，並開始參加符合其性別認同的比賽， 他/ 她不得任意轉換成其他性別參賽，該性別維持的期限須依國際單項總會之規定。
	3. 自他/她作為跨性別運動員參加的第一次比賽後，若欲轉換至其他性別，且他/她必須符合參加其他性別比賽資格的所有條件。
	4. 運動員若需使用世界反運動禁藥（World Anti-Doping Agency，WADA）禁用清單上的物質，如Testosterone（睪固酮）、Spironolactone（螺內酯）或GnRH（促性腺激素釋放激素），應申請治療用途豁免，或遵守世界反運動禁藥規範中的任何規定。
	(二) 跨性別/雙性人/非二元性別學生運動員的男子組別資格條件
	1. 運動員性別認同是男性，應在其希望參加的第一次比賽三個月前提出申請。
	2. 繳交「參賽運動員性別認同聲明書」（附件A）。審查委員會於收到此類申請後，應在合理可行的情況下儘快召開組別資格審查委員會，審查該運動員是否有資格參加比賽中的男子組別，若資格符合則出具書面證明。
	3. 申請文件為「成年運動員性別身分變更申請表」（附件B）或「未成年運動員性別身分變更申請表」（附件C）。
	(三) 跨性別/雙性人/非二元性別學生運動員的女子組別資格條件
	1. 運動員性別認同是女性，應在其希望參加的第一次比賽報名三個月前提出申請。
	2. 繳交「參賽學生運動員性別認同聲明書」（附件A）。審查委員會於收到此類申請後，應在合理可行的情況下儘快召開組別資格審查委員會，審查該運動員是否有資格參加比賽中的女子組別，若資格符合則出具書面證明。
	3. 申請文件為「成年學生運動員性別身分變更申請表」（附件B）或「未成年學生運動員性別身分變更申請表」（附件C）。
	4. 為維持女子組別資格，尚須符合第七條的規定。
	(一) 申請者於第一次比賽報名截止日三個月前提出申請，並由所屬單位送件。
	(二) 送件後由審查委員會受理案件及審核：
	1. 若審核通過，申請者檢具書面證明，由所屬單位向賽會主辦單位報名參賽。
	2. 若審核未通過，申請者不服，可以在收到決議後十個工作天內向審查委員會提出申訴，將於五個工作天內辦理複查。
	(一) 獲得審查委員會通過者，自通過日起，於該國際單項總會規定之性別維持期限內，審查委員會可以隨時無預警進行其血清睾固酮濃度檢測，運動員應提供正確的聯絡資訊並配合檢測。
	(二) 運動員須符合國際單項運動總會的最新資格條件，審查委員會可以隨時監控她是否持續維持女性的參賽組別資格：
	1. 必要時，可要求先前被確定符合女子參賽組別資格的跨性別/雙性人/非二元性別運動員接受審查委員會的進一步評估，以確定她是否仍然符合這些條件。
	2. 在為維護比賽的公平性和/或完整性和/或參賽者的安全而有必要的情況下，審查委員會可以暫時停止運動員參加國家級與國際級比賽，直到問題得到解決。
	申請者若違反第七條規定，依相關規定處理外，並撤銷其參賽組別之資格、成績及所得獎勵。
	(一) 各單位在執行本須知時，應嚴格遵守保密義務。
	(二) 申請者所送之文件資料，依個人資料保護法規定辦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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